采购要求

一、技术规格（工程需求）
1、工程量清单
本工程的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设计详见附件。
2、工程要求
2.1 本工程工程量清单中的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暂估金额、暂列金额均属于不可竞争费，不得让利。在投标报价中暂估金额和暂列金额应与招标清单中暂估金额和暂列金额一致，不作竞价范围，安全文明施工费、规费、税金均按照清单计价原则计取。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2 成交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原件给采购人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2.3 成交供应商应按照本磋商文件中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根据项目特征描述的内容及有关要求实施合同工程，直到项目被改变为止。
2.4 成交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施工图纸实施合同工程，若在合同履行期间出现工程设计图纸（含设计变更）与本文件中工程量清单任一项目的特征描述不符，且该变化引起本项目的工程造价增减变化的，应按照实际施工的项目特征重新确定相应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并调整合同价款。
3、人员配置及要求
3.1 供应商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及相关工程管理人员须为本单位在职员工。  
3.2 供应商拟派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证书（不含临时执业证书，且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证书上使用有效期未过期，证书上具有个人签名及签名日期，否则视为无效）；具备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证书上的单位名称须与供应商名称一致，否则视为无效）；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劳动合同、“江西住建云”实名制信息登记截图、社保证明（需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需提供缴纳凭证并加盖单位公章），社保证明材料中社保证明的时限为连续近6个月【即：磋商前一个月(不含磋商当月)算起往前连续的6个月】,因工作单位变更不足6个月的，以证书中的变更时间为准。退休或已办理离岗退职或停薪留职手续的(按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办理的时间为准),该单位为其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按规定到龄不需缴纳社保的除外，应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
3.3 供应商拟派的项目技术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工程类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劳动合同、“江西住建云”实名制信息登记截图、社保证明（需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需提供缴纳凭证并加盖单位公章），社保证明材料中社保证明的时限为连续近6个月【即：磋商前一个月(不含磋商当月)算起往前连续的6个月】,因工作单位变更不足6个月的，以证书中的变更时间为准。退休或已办理离岗退职或停薪留职手续的(按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办理的时间为准),该单位为其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按规定到龄不需缴纳社保的除外，应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退休或已办理离岗退职或停薪留职手续的关键岗位人员在工期内出现证书到期的情况须及时变更相应关键岗位人员。
3.4 供应商拟派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施工员、质量员须具备有效的岗位证书或培训证书且证书专业为市政工程，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年检合格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提供本人身份证、劳动合同、“江西住建云”实名制信息登记截图、社保证明（需包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需提供缴纳凭证并加盖单位公章），社保证明材料中社保证明的时限为连续近6个月【即：磋商前一个月(不含磋商当月)算起往前连续的6个月】,因工作单位变更不足6个月的，以证书中的变更时间为准。退休或已办理离岗退职或停薪留职手续的(按县级以上人事部门办理的时间为准),该单位为其连续缴纳6个月及以上的社保(按规定到龄不需缴纳社保的除外，应提供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退休或已办理离岗退职或停薪留职手续的关键岗位人员在工期内出现证书到期的情况须及时变更相应关键岗位人员
3.5 供应商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即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执业，注册建造师（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一经发现，作响应资格无效处理。参与磋商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时，其参与响应的施工员、质量员、专职生产安全管理人员，如在其他工程中已中标的，或在其它工程已上岗的，应当在成交结果公示期间，主动书面告知采购人和采购监管部门，并在成交公示后3个工作日内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否则响应资格无效。
4.材料及设备供应要求
5.1 用于本项目的主要材料品质不得低于工程量清单中对材料设备所规定的参照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各项指标自行采购材料设备，质量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经采购人确认，才能进行使用和安装，并同时提供相关质量证件。
5.2 凡成交供应商采购的主要材料，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书及试验资料给采购人和监理查验，否则，采购人有权制止使用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6.技术规范 
6.1 本工程执行国家相关的工程技术规范及标准和江西省相关地方标准。 
6.2 本工程采用的技术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施工及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强制性文件、标准、规范。 
6.3 对施工工艺的特殊要求：按国家有关现行规范标准。
7.安全文明施工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施工现场一切因供应商原因引起的安全事故责任及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8.违约和索赔
8.1 成交供应商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导致本项目不能按期完工的，每延误一天支付违约金 2000 元，限额为合同金额的 2 %,逾期竣工的违约金在工程款中直接抵扣。
8.2 成交供应商不得非法转包工程，如发现非法转包工程,将由行政主管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并限制在1年内不得参与采购人的工程项目范围投标。
8.3 工程分包、转包方面的违约责任：供应商转包或者未经采购人同意及磋商文件的规定而擅自分包、转包本工程项目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部分合同或全部合同，因此产生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4 成交供应商拟派的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供应商拟派的未经招标人同意不得更换，上述人员确需更换的，须征得采购人书面同意。更换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处以违约金40万元/人/次。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处以违约金10万元/人/次。可更换的原因(下述原因并不免除违约责任)如下：离职或者死亡。
8.5 成交供应商派驻的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的考勤管理须严格按照相关文件执行，采购人在工程现场将对成交供应商派驻的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打卡考勤,以上人员每月出勤天数不得少于22天,每天必须确保不少于8小时在现场组织施工；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当月单人打卡次数未达到要求的，成交供应商应按3000元/人/次（施工员、质量员、专职生产安全管理人员当月单人打卡次数未达到要求的，按2000元/人/次）向采购人缴纳违约金，以成交供应商对公账户或者现金转账形式，将违约金转至采购人指定账户，请各供应商引起重视。严重违反规定的成交供应商及现场管理人员，将列入采购人“黑名单”目录；情节严重时，采购人有权终止施工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
8.6 成交供应商拟派的项目负责人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施工现场的违约责任：擅自离场≤累计3天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金5000元；擅自离场＞累计3天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更换项目负责人，并承担违约金10000元。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工期的合同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7 承包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责令成交供应商退场，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8.8 成交供应商未提交劳动合同以及没有为项目负责人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违约责任：成交供应商承担4万元的违约金，采购人责令成交供应商限期提交劳动合同并补缴社会保险。成交供应商主要施工管理人员离开施工现场的批准要求：通知监理人并报总监理工程师及采购人书面同意。
8.9 成交供应商应依法依规组织施工、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相关费用均应包含在成交报价金额中。如在施工过程中受到行政管理部门(如建设、环保、城管等)公开通报批评或处罚的，采购人将每次扣减成交供应商10万元工程款作为处罚。
[bookmark: _GoBack]8.10 成交供应商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工程款须优先支付农民工，如出现农民工上访行为，导致劳动监察部门作出处罚的，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所有经济责任，并另行向采购人承担违约金50万元/次，违约金在工程款项中直接予以扣减。
